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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70号美都恒升名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84,090,0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闻掌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

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王明悦先生、董事俞建文先生、董事陆锡明先生、独立

董事谭道义先生、独立董事吴勇军先生、独立董事林海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沈旭涛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的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瑞福锂业原股东王明悦及管理团队关于终止收购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460,654 99.94 629,400 0.06 0 0

2、议案名称：《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亓亮及郭承云等9人关于终止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

限公司股权的协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460,654 99.94 629,400 0.06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与瑞福锂业原股

东王明悦及管理团队

关于终止收购山东瑞

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

的协议》

3,169,181 83.43 629,400 16.57 0 0

2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亓亮及郭承云

等9人关于终止收购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

司股权的协议》

3,169,181 83.43 629,400 16.57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何晶晶、邓亚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9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对长期停牌的股票变更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2017]13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

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13号）及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长

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

产净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 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

公允价值。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2019年4月8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旗下基

金持有的“格力电器”（股票代码：000651）进行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待上述股票复牌

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9日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申万菱信中证申万

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B；交易代码：150172）二级市场

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2019年4月4日，申万证券B份额在二级市场的

收盘价为1.660元，相对于当日1.1150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48.9%。 截止2019

年4月8日，申万证券B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650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

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申万证券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申万证券B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

计，申万证券B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申万证券份额（场内简称：申万证券，场内代

码：163113）净值和申万证券A份额（场内简称：证券A，场内代码：150171）参考净值的变动

幅度，即申万证券B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申万证券B份额

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申万证券B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

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

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

0

一九年第三次收益分配公告

2019

年

4

月

0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3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09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富

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国

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其更

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9年3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9年度的第3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

券A/B

富国国有企业

债债券C

富国国有企业

债债券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139/000140 000141 006683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1.0077 1.0097 1.0072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元）

3,522,688.72 844,079.43 204.54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

民币元）

- 422,039.72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

份额）

0.03 0.04 0.03

注：本次收益分配方案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后已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9年4月10日

除息日 2019年4月1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年4月12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得再投资基金份额的计

算基准为2019年4月10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自2019年04

月12日起投资者可以办理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查询、赎回

等业务。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

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或以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权益登记日2019年4月10日申请设置的分红方式对当次分红无效）最

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

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3.4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0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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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贸物流” 或“公司” ）股票于2019年4月3

日、4月4日、4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2、华贸物流正在与大安国际物流（北京）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股东商谈收购大安公司

及其关联公司股权及业务合作等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该事项正在商谈中，尚未进入双方的决

策流程，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未有应披露的结果和书面约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本公司自

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截止2019年4月8日，公司市盈率（TTM）为34.90，与同行业相比略高，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4月3日、4月4日、4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经公司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经公司自查，目前华贸物流正在与大安国际物流（北京）有限公司（下文中简称“大

安公司” ）及其关联公司股东商谈收购大安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股权及业务合作等事项。大安公

司是一家主营国际货运代理及运输、快件、报关报检代理、国际进出口贸易的综合物流服务公

司，具备国际货运代理一级资质。 华贸物流拟以4.8-7.2亿元的价格收购大安公司及其关联公

司60%-80%股权。如达成该收购及业务合作，协同效应产生后，对本公司年净利润影响区间为

5400万元—88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比例为19.38%-31.59%，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截止本公告日，该事项正在商谈中，尚未进入双

方的决策流程，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未有应披露的结果和书面约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除上

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

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四）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

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五）截止2019年4月8日15时，公司市盈率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对比情况数据如下：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截止2019年4月8日市盈率（TTM） 截止2019年4月8日市净率（MRQ）

华贸物流 603128 34.90 2.83

中国外运 601598 17.13 1.99

怡亚通 002183 68.81 2.22

飞利达 300240 221.55 3.06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公司所处行业的平均市盈率为 30.20�倍 ，公司目前市盈率与同行业相比略高，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大安公司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11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配股简称：莱茵A1配；配股代码：082166；配股价格：3.77元/股。

2、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9年4月9日（R+1日）至2019年4月15日（R+5日）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3、本次配股于2019年4月9日（R+1日）开始停牌，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19年4月16

日（R+6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19年4月17日（R+7日）公告配股结果，

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已于2019年4月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本次发行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查询；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5、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 本次配股方案已经公司2018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8年7月25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8年4月19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年6

月22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明确公司2018年配股数量的议

案》，进一步明确了配股比例、配售股份数量。2019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配股价格的议案》。 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桂林莱茵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4号）文件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19年4月8日（R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

司总股本437,281,362股为基数， 按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131,184,408股。

4、公司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本军及其一致行动人蒋

安明、蒋小三、蒋俊及公司第二大股东姚新德承诺按其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比例，以现金全额认购

其可配股票，并确认用于认配股份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5、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3.77元/股。

6、发行对象：截止股权登记日2019年4月8日（R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莱茵生物股份的股东。

7、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8、承销方式：代销。

9、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2019年4月3日

（R-2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19年4月4日

（R-1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9年4月8日

（R日）

配股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9年4月9日至

2019年4月15日

（R+1日至R+5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5次，网上配股截止于R+5日15:

00）

全天停牌

2019年4月16日

（R+6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验资

全天停牌

2019年4月17日

（R+7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

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10、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4.95亿元。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19年4月9日（R+1日）起至2019年4月15日（R+5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逾

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配股缴款地点

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托管券商处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

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投资者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营业部，分别到相应的营业部认购。

3、配股缴款方法

本次配股简称“莱茵A1配” ，代码“082166” ，配股价3.77元/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

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0.3），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配股登记业务指南（2017年版）》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处理，请投资者

仔细察看“莱茵A1配” 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

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秦本军

住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19号

电话 0773-3568809

传真 0773-3568872

联系人 罗华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健男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电话 021-52523079、021-52523078

传真 021-52523024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发行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５２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

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

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周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

Ｔ－７

日）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第三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６

，

６６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０３

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拟定的发行价格为

１５．３２

元

／

股，对应

的

２０１８

年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２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高

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代理业（

Ｇ５８

）”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

１３．１２

倍（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

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

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文）的要

求，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

别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原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进行的申购将推迟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并推迟刊登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公告》。 原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１．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

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

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３２

元

／

股。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

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

行新股申购。

（

３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

签后，应依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

４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５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

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

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

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３．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登载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中创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 “《招股说明书》”）全

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须充分了解发行人的

各项风险因素，谨慎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

人受政治、经济、行业环境变化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

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４．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

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５．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所

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３２

元

／

股。 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２２．２４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１６．６８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

业为“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代理业（

Ｇ５８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发布的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代理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１３．１２

倍。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５．３２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８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摊薄后市盈率

２２．２４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

代理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市盈

率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近

２０

个交易日

均价（元

／

股）

２０１７

年

每股收益（扣非前后孰低，元

／

股）

２０１７

年静态市盈率

（倍）

６０３１２８

华贸物流

７．０８ ０．２４ ２９．４９

６００１７９

安通控股

７．５５ ０．４６ １６．４１

６０３７１３

密尔克卫

３７．０９ ０．７３ ５０．６８

６０３８７１

嘉友国际

４４．５７ ３．３９ １３．１５

００２２４５

澳洋顺昌

５．１４ ０．３３ １５．７０

６０３３２９

上海雅仕

１７．８８ ０．７６ ２３．５２

算术平均值

－ － ２４．８３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５．３２

元

／

股对应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

盈率低于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７

年静态市盈率均值，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

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

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应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

６．

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

资者报价情况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７．

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

于真实认购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

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

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

发行。

８．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了解股票上市后可

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监管

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

价。

９．

按本次发行价格

１５．３２

元

／

股、发行新股

６

，

６６６．６７

万股计算的发行人预计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０２

，

１３３．３８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约

１０

，

２０３．７５

万元后，预计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１

，

９２９．６３

万元。 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等相关情况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 发行人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

资产规模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

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１０．

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所有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 单个投

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 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

效申购。 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１１．

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如

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申购的投资者。

１２．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

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

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１３．

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

资者充分深入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和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

决定。

１４．

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

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说明书》。

１５．

请投资者务必关注投资风险，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发

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１

）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

（

２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

申购的；

（

３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

（

４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

发行；

（

５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

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责令暂停或中止发行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第一时间向中国证

监会报告并公告，待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并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

证监会备案，可重新启动发行。

发行人：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普科技” 、“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4,00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47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迪普科技” ，股票

代码为“30076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1.23元/

股，发行数量为4,001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00.7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3,600.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4月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5,911,71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03,288,536.99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7,28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92,533.01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990,79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4,816,616.6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20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4,613.38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号

（深市）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1

吴志定 吴志定

0170939080 486 5,457.78

2

韩勇 韩勇

0134033933 486 5,457.78

3

王晓英 王晓英

0061652833 486 5,457.78

4

胡晓军 胡晓军

0103056972 486 5,457.78

5

高小离 高小离

0054485582 486 5,457.78

6

李国庆 李国庆

0059943538 486 5,457.78

7

宁波宁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宁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800164725 486 5,457.78

8

谢雄友 谢雄友

0099104858 486 5,457.78

9

尹强 尹强

0108931781 486 5,457.78

10

高宇 高宇

0238162945 486 5,457.78

11

郑振华 郑振华

0700022628 486 5,457.78

12

王兴友 王兴友

0102580172 486 5,457.78

13

田泽训 田泽训

0108707208 486 5,457.78

14

蒋阳俊 蒋阳俊

0145484567 486 5,457.78

15

张士云 张士云

0000106137 486 5,457.78

16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800198739 486 5,457.78

17

郑炳旭 郑炳旭

0026294601 486 5,457.78

18

卢忠奎 卢忠奎

0026329731 486 5,457.78

19

杜军 杜军

0219954473 486 5,457.78

20

邱宇 邱宇

0136550670 486 5,457.78

21

郑海涛 郑海涛

0001662674 486 5,457.78

合计

10,206 114,613.3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07,493股，包销金额为1,207,146.39元。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7%。

2019年4月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6451019、010-6560842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9日


